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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博鳌论坛金融开放措施的有序跟进 
——评《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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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9 年 07 月 23 日 
 

 事件：近日，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办公室发布《关于进一

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》，推出 11 条金融

业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措施。 

点评： 

国务院金融稳定委新近推出的11条金融业开放措施是

党中央、国务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决策部署的具体

推进措施，是继 2018 年 4 月博鳌论坛宣布金融开放措

施以来的跟进举措，也是缓解当前中美贸易摩擦，从根

本上解决中美经贸失衡现状，进一步改善国际经济秩

序的有利之举。开放措施主要从金融机构准入、市场准

入两大方面进行了说明，涉及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基金

等主要金融机构。 

本次金融业开放措施的推出，将从市场准入方面对外

资机构全面放开，银行间交易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将对

外资评级机构全面放开；加速外资银行与国内区域性

商业银行的合作步伐，区域性商业银行利用其稳定的

区域理财市场，外资银行利用其成熟的投资经验与风

控经验，双方将实现优势互补；允许外资进入养老金管

理领域有利于推进递延养老保险试点工作，优化养老

保险税收政策，最终使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

试点工作得以推进；加快推进取消外资持股证券公司

比例上限的规定，使外资深度参与到我国资本市场改

革与发展潮流中；外资机构在获得 A 类主承销非金融

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质的同时，引进境外资金，为国内

信用债市场添砖加瓦。 

风险提示：警惕金融开放后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。 
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宏观点评报告 

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of 4 
 
 
 

事件：近日，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办公室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

外开放的有关举措》，推出 11 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。 

 

点评： 

总体来看，国务院金融稳定委新近推出的 11 条金融业开放措施是顺应党

中央、国务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决策部署的具体推进措施，是继 2018

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于博鳌论坛宣布金融开放措施以来的跟进举措，也

是缓解当前中美贸易摩擦，从根本上解决中美经贸失衡现状，进一步改

善国际经济秩序的有利之举。开放措施主要从金融机构准入、市场准入

两大方面进行了说明，涉及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基金等主要金融机构。

针对此次发布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，现点评如下： 

1、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，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

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进行评级。2019 年年初，人民银行以及交易商

协会就已经批准美国标普在华设立子公司的请求，虽然在 2018 年 9 月证

监会与央行联合发布的公告中称，只要获得任一市场评级资质则银行间

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将开启绿色通道实现互认，但出于审慎考虑，至今并

未得到交易所的评级资格。本次金融业开放措施的推出，将从市场准入

方面对外资机构全面放开，银行间交易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将对外资评级

机构全面放开。 

2、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、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。目前，国

内银行系理财子公司陆续成立。建信理财、工银理财、交银理财等已经

开业，其他主要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也在陆续批复中。但是外

资参股的理财子公司并未出现。由于外资银行在国内理财市场的规模较

小，因此动力不足且资质审批存在障碍。本开放措施推出，将加速外资

银行与国内区域性商业银行的合作步伐，区域性商业银行利用其稳定的

区域理财市场，外资银行利用其成熟的投资经验与风控经验，双方将实

现优势互补。 

3、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、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。目前，尚没有银行

系设立的养老金管理公司，但是，2018 年以来，中英合资的恒安标准养

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、美国安达增持华泰保险公司股份、友邦保险京津

冀区域保险经营试点机构等相继成立。今年以来，中法中航安盟、中美

合资华泰人寿等合资养老金管理公司相继成立，随着本次开放措施的推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宏观点评报告 

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of 4 
 
 
 

出，未来养老金保险机构将增加至 9 家。允许外资进入养老金管理领域

有利于推进税延养老保险试点工作，优化养老保险税收政策，最终使个

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得以推进。 

4、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纪公司。目前，已有的 5 家货币经纪公

司都是中外合资形式存续，本次开放政策的推出将鼓励外商独资设立货

币经纪公司。 

5、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 51%提高到 100%的过渡期，由原定 2021 年提前到

2020 年。人身险包括寿险、健康险、养老险。目前，人身险的外资持股

占比较高的公司仅有宏利和友邦，随着本次开放政策的推出，未来外资

控股的人身险类保险公司将会增多。 

6、将原定于 2021 年取消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

的时点提前到 2020 年。目前 ，根据外资股东属性，可以将我国合资券

商分为四大类，第一类以中金公司为代表，第二类以中银国际为代表，

第三类以瑞银、中德为代表，第四类以申港为代表。本次开放政策的推

出将加快推进取消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规定，使外资深度参与到我国资

本市场改革与发展潮流中。 

7、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 A 类主承销牌照。A 类主承销资质指

的是交易商协会批准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资质。目前，尚

无外资银行具备 A 类资质，A 类与 B 类主承销资质的业务差别在于 A 类

主承从事所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，而 B 类只能从事本地企业

的债务承销，外资银行只能从事境外企业境内融资的承销。目前 A 类资

质的机构主要是 41 家国有大型银行、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大型城

商行，外加 11 家券商。从央行就金融开放措施答记者问中可以看出，央

行希望外资机构在获得 A 类资质的同时，能够引进境外资金，为国内信

用债市场添砖加瓦。 

8、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。目前，境外机构投资

银行间债券市场主要通过三种渠道，即债券通、QFII 以及境外金融机构

或主权基金直投境内债券。可以预计，随着本次开放政策的推出，境外

机构投资者将在额度、品种等方面获得进一步的提高和扩大。 

 

风险提示：警惕金融开放后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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